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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临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全市军转干部、复员干部、离退休干部、退役士兵和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全市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协调扶持退役军人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业；组织和指导全市拥军优属工作，开展帮扶援助等工作；局所属五个二级机构：临湘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临湘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临湘市光荣院、临湘市第二光荣院、临湘市烈士陵园保护中心。
（2）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5146.3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87.51元，人员经费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医疗费、伙食补助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附加性支出及抚恤金等；公用经费177.34万元，公用经费用于办公费、日常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因公出国（境）费、差旅费、日常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税金及附加费用、业务委托费、专用材料费、手续费、咨询费。项目支出4599.65万元：包括义务兵家庭优待金482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及待安置期间生活费245.28万元、工作经费179万元、优抚对象补助及医疗保障经费3428.05万元、退役安置补助经费170.45万元、军队转业干部补助经费94.87万元。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本部门基本支出464.85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287.51万元，人员经费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医疗费、伙食补助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附加性支出及抚恤金等；公用经费177.34万元，公用经费用于办公费、日常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因公出国（境）费、差旅费、日常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税金及附加费用、业务委托费、专用材料费、手续费、咨询费。
（二）专项支出
1、 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4年执行项目资金总额是4681.49万元，累计结转27.9万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下年发放。包括义务兵家庭优待金482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及待安置期间生活费245.28万元、工作经费179万元、优抚对象补助及医疗保障经费3428.05万元、退役安置补助经费170.45万元、军队转业干部补助经费94.87万元、其他列支81.84万元。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第一项：2024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含大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金）共需发放482万元。明细如下：
1、大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金：73.2万元
2、艰苦地区服役一次性奖励金：25万元 
2024年艰苦地区服役人员25人 ×1万元/人=25万元                                          
3、义务兵家属优待金：372.6万元
4、消防兵义务家庭补助金（4人）:11.2万元
第二项：根据[2018]第66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关于落实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继续实行财政兜底保障。2024年“一次性经济补助及待安置期间生活费”共需发放255.88万元，其中上级拨款121.28万元，财政兜底124万元，不足部分上年结余资金支付。具体明细如下：
1、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资金242.21万元
2023年的秋冬两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共有110人，需发放资金211.95万元 ；2024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共有34人，需发放资金30.15万元。已全部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
2、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费及社保费13.78万元
  2024年，我市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14人，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意见，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助，关于岳阳市2023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临湘市为1550元/月，待安置期间的生活补助费及社保费共需13.78万元。
第三项：工作经费主要用于支付人员经费18.27万元、办公费72万元、水电费0.75万元、维修费1.59万元、劳务费9.22万元、工会经费7.28万元、差旅费13万元以及其他56.89万元。
第四项：优抚对象补助及医疗保障经费3428.05万元，其中优抚对象补助经费3156.18万元、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160.01万元、烈士父母关爱资金4.32万元、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特殊困难援助款16.34万元、优抚事业单位维修改造经费52万元以及退役军人基层运行体系服务保障经费39.2万元。支出明细如下：
1、我市2024年共有优抚补助人员3000余人，资金全部通过一卡通系统足额打卡发放，共发放各类生活补助2820.44万元，具体包括农村籍年满60周岁生活补助645.73万元、部分参战退役人员生活困难补助763.73万元、复员军人定期生活补助137.91万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困难补助272.22万元、老年烈士子女生活补助41.78万元、残疾军人抚恤补助781.79万元、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金51.28万元、“三属”人员补助102.77万元、重点优抚对象丧葬费补助23.23万元。
认真开展走访慰问工作，春节和八一等节日集中慰问驻临部队、人武部、消防大队等，开展送喜报活动，为现役军人及军人家属送立功喜报和慰问金，平时对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进行走访慰问活动，共支付慰问物资和发放慰问金等172万元。
春节八一期间优抚对象解困、维稳解三难资金163.74万元。
2、 扎实做好重点优抚对象医疗救助工作，拨付1-6级伤残优抚对象门诊药费、重点优抚对象合作医疗参保金以及三所定点医院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160.01万元。
3、 2024年烈士父母关爱资金4.32万元主要用于开展烈士父母关爱活动,对9位烈士父母进行走访慰问、发放慰问物资等；根据相关政策，对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进行帮扶援助,发放特殊困难援助款16.34万元;光荣院用于维修改造经费52万元；退役军人基层运行体系服务保障经费39.2万元已全部下拨到14个镇街道，经费下拨率100%。
第五项：2024年退役安置补助经费下达170.45万元，支出明细如下：
1、 通过下拨各项军休经费，提高1984年以来接收军队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遗属医疗和生活保障待遇，维护服务管理机构正常运转，对5名军休干部进行日常管理，落实待遇保障，用于军休人员经费158.45万元，机构管理费12万元。
第六项：2024年军队转业干部补助经费94.87万元，支出明细
如下：
   支付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74万元，主要用于对象解困帮扶，包括门诊医药费报销以及节日慰问金发放等。
   共有1名逐月领取退役金军官和3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按照政策文件，确保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退役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经费支出11.47万元。
   退役士兵技能培训经费5.4万元，根据每人4500元的培训补助标准结算。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经费4万元，主要用于对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岗前适应性培训开支等。
第七项：其他列支为城镇退役军人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补贴81.84万元，本年度我市享受城镇退役军人就业援助岗位性补贴的人数共43人，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专项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项使用”。
　　（二）、资金的拨付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资料，不准擅自调项、扩项、缩项，更不准拆借、挪用、挤占和随意扣压；资金拨付动向，按不一样专项资金的要求执行，不准任意改变；特殊状况，务必请示。
　　（三）、严格专项资金初审、审核制度，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续，各类专项资金审批程序，以该专项资金审批表所列资料和文件要求为准。
　　（四）、专项资金报账拨付要附真实、有效、合法的凭证。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482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及待安置期间生活费245.28万元、工作经费179万元、优抚对象补助及医疗保障经费3428.05万元、退役安置补助经费170.45万元、军队转业干部补助经费94.87万元、其他列支81.84万元。
（2） 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1、制定各项管理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厉行节约，提升服务保障能力；严把资料审核关，对安置人员的行政介绍信、退役档案等资料，会同市人社和市编办一并审核；要求各镇服务站每季度上报一次优抚对象新增及核减人数，并进行核实，做到优抚数据系统一致。
2、严格按预算执行，按月、季推进各项工作计划，厉行节约，充分发挥资金效益取得较好成效，取得了较好成效。
4、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显示，我单位绩效管理情况较为理想，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所有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各项制度执行。
